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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领泰基石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8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领泰基石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： 

2019 年 5 月 20 日，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聚隆科技”）披露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》（以下简称“摘要”）。摘

要显示，你企业拟向除你企业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领驰基石股权投资基
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领驰基石”）、深圳市领汇基石

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领汇基石”）及

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弘唯

基石”）外的其他聚隆科技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，要约收购股份数

量为 26,000,000 股，占聚隆科技总股本的 13%，收购价格为 14 元/

股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： 

1. 2019 年 5 月 16 日，领驰基石、领汇基石、弘唯基石与刘军、

刘翔、宁国汇智项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及其他 18 个自然人股东

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，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上市公司 52,861,365

股股份，占总股本的 26.43%，协议转让所需资金总额 74,006 万元；

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为 36,400 万元，上述协议转让及要约收

购资金合计所需最高资金总额达 11 亿元。请你企业详细列示并穿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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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收购股份所涉及资金的来源及构成。对外部融资部分需分别列示

资金融出方名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期限、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，以

及后续还款计划（如尚无计划的，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）。请财务

顾问对收购资金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

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收购等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2. 摘要显示，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且满足本次要约收购生效条件

的，你企业将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

量确认收购结果，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。请明确本次要约收

购生效条件，并说明要约期届满后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结算公司”）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股票数量

未达到要约收购预定数量，本次要约收购是否生效。如否，请你企业

充分提示要约收购可能失败的风险。 

3. 摘要显示，你企业在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

式继续增持聚隆科技股份的明确计划。（1）请明确你企业是否拟在未

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；（2）

协议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翔、刘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潘鲁敏

合计持股比例将从 48.08%下降为 35.48%。请说明刘翔、刘军及其一

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继续减持你公司股票以及减持计划安

排；（3）本次协议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，你企业及一致性行动人将

合计持股 39.43%，与刘翔、刘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较为接近。请

结合未来公司董事会席位安排等说明你企业能否实际取得公司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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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 

4. 摘要显示，你企业及一致行动人拟通过本次收购取得上市公

司控制权。（1）请说明你企业及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聚隆科技的业

务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，是否存在关联交易；如

存在，请说明你企业已做出的确保你企业及关联方与聚隆科技之间避

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应安排。请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；（2）请说明你企业未来 12 个月内对聚隆科技资产、

业务、人员、组织结构、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计划，对公司经营、

投资计划等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5. 你企业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企业于 5月 21日前，对上述问题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

并将有关说明报送我部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0 日 

 

 


